
附件1

中共中山市政法委员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人员岗位一览表
	招聘单位
	招聘

岗位
	岗位

类别
	岗位级别
	岗位

代码
	岗位

职责
	招聘人数
	岗位资格条件
	备注

	中山市

政法信息中心
	信息管理
	管理

岗位
	十级
	001
	从事政法信息采编、宣传和培训等工作。
	1
	30周岁以下，全日制普通高校本科以上学历，学士以上学位，法学（A0301或B0301）、汉语言文字学（A050103）、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（A050102）、汉语言文学（B050101）、应用语言学（B050107）、新闻学（A050301或B050301）、数字媒体技术（B080628）专业。有1年以上相关工作经历。
	

	
	信息技术
	专业

技术

岗位
	十三级
	002
	从事信息系统、政法网络的运维管理和信息安全管理等工作。
	2
	30周岁以下，全日制普通高校本科以上学历，学士以上学位，软件工程（A0835或B080611）、计算机科学与技术（A0812或B080605）、信息与通信工程（A0810或B080634）、信息安全（B071205）、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（B110102）、计算机软件（B080619）、通信工程（B080604）专业。有1年以上相关工作经历。
	

	
	财务会计
	专业

技术

岗位
	十三级
	 003
	从事会计核算、预、决算编制和审计等工作。
	1
	30周岁以下，全日制普通高校本科以上学历，学士以上学位，会计学（A120201或B110203）、企业管理（A120202）、财务管理（B110204）、审计学（B110208），持有会计从业资格证。有1年以上相关工作经历。
	


说明：1、专业目录设置根据《广东省考试录用公务员专业目录(2015年版)》。

          2、岗位条件中“30周岁以下”指1985年3月8日以后出生。

3、所学专业未列入专业目录（没有专业代码）的，可选择专业目录中的相近专业报考，所学专业必修课程须与招聘岗位要求专业的主要课程基本一致，并在资格审核时提供毕业证书（已毕业的）、所学专业课程成绩单（须教务处盖章）、院校出具的课程对比情况说明及毕业院校设置专业的依据等材料。

